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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方法
第2部分：冷水机组
1 [bookmark: _Toc448329831][bookmark: _Toc133361502][bookmark: _Toc153715907][bookmark: _Toc153715948][bookmark: _Toc145161874][bookmark: _Toc148254922][bookmark: _Toc331075620][bookmark: _Toc12710][bookmark: _Toc145161746][bookmark: _Toc145161810][bookmark: _Toc16486][bookmark: _Toc150284754][bookmark: _Toc9255][bookmark: _Toc19495][bookmark: _Toc449691094]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冷水机组的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的能效监测及评价。采用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的空调制冷系统的能效监测与评价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bookmark: _Toc153715908][bookmark: _Toc148254923][bookmark: _Toc133361503][bookmark: _Toc145161747][bookmark: _Toc6598][bookmark: _Toc150284755][bookmark: _Toc145161875][bookmark: _Toc331075621][bookmark: _Toc11685][bookmark: _Toc153715949][bookmark: _Toc19005][bookmark: _Toc18547][bookmark: _Toc145161811][bookmark: _Toc449691095][bookmark: _Toc44832983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GB/T 10870-—201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430.1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1部分 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2—-2016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2部分 户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JB/T 7249-2022 制冷与空调设备术语
3 [bookmark: _Toc148254924][bookmark: _Toc145161876][bookmark: _Toc32113][bookmark: _Toc153715950][bookmark: _Toc3070][bookmark: _Toc145161748][bookmark: _Toc153715909][bookmark: _Toc29592][bookmark: _Toc30496][bookmark: _Toc133361504][bookmark: _Toc150284756][bookmark: _Toc449691096][bookmark: _Toc448329833][bookmark: _Toc145161812][bookmark: _Toc331075622]术语和定义
GB/T 10870、GB/T 18430.1、GB/T 18430.2和JB/T 724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冷系统 chiller system
包括冷水机组、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管道和附件的用于供冷的系统。
3.2 
高效制冷系统 efficient chiller system
在满足室内热舒适度的前提下，具有满足计量精度要求的监测系统，同时系统能效比不低于一定标准的制冷机房系统。
3.3 
制冷系统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system 
EER s 
制冷系统总制冷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对于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即所有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之和与所有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的比值。
EERs=Qs/Ws
式中：EERs——制冷系统能效比；
Qs——制冷系统所有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之和（kWh）；
Ws——制冷系统总用电量，对于电制冷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即所有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kWh）。
3.4 
制冷系统设计能效比 designed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system 
EER d 
制冷系统在设计工况下总制冷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
EERd=Qd/Wd
式中：EERd——制冷系统设计能效比；
Qd——制冷系统设计工况下所有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之和（kWh）；
Wd——制冷系统设计工况下总用电量，对于电制冷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即所有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kWh）。
3.5 
制冷系统运行能效比 oper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system 
EER o 
制冷系统实际运行时某一时间段测量或计量得到的总制冷量与总用电量的比值。
EERo=Qo/Wo
式中：EERo——制冷系统运行能效比；
Qo——实际运行时某一瞬时或某一时间段，制冷系统所有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之和（kWh）；
Wo——实际运行时某一瞬时或某一时间段，制冷系统总用电量，对于电制冷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即所有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kWh）。
3.6 
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 annual oper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hiller system 
EER ao 
制冷系统实际运行时全年累计总制冷量与全年累计总用电量的比值。
EERao=Qyo/Wyo
式中：EERao——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
Qyo——实际运行条件下，制冷系统所有冷水机组的制冷量之和（kWh）；
Wyo——实际运行条件下，制冷系统总用电量，对于电制冷水冷式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即所有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用电量之和（kWh）。
3.7 
制冷系统能效评价气候分区 climatic zones for the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chiller system
在建筑热工气候分区的基础上，根据供冷季逐时平均湿球温度进一步划分气候分区，每个气候分区分为 2 个子区，得到应用于集中空调制冷机房系统能效评价的气候分区。


3.8 
制冷系统测量能量平衡系数measured energy balance coefficient of chiller plant system
 MEBC 
制冷系统的总制冷量与压缩机做功之和减去冷却水系统排热的差值，再与冷却水系统排热的比值，反映制冷机房系统实际运行时测量系统的测量准确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EBC——制冷系统测量能量平衡系数，%；
Qe——制冷机房系统的总制冷量（kWh）；
Qc——制冷机房系统的冷却水系统总排热量（kWh）；
N——制冷机房系统的各台冷水机组的压缩机做功之和（kWh）。
4 基本要求
4.1制冷系统应在每一个供冷季形成一份制冷系统测试及评价报告。
4.2制冷系统的能效分级应以实际运行能效值为评价依据。制冷系统应在建筑投入使用后考察运行能效，并在不少于一个完整的供冷季之后根据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EERao )进行能效分级。
4.3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的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EER ao )不宜低于制冷系统设计能效比(EER d )，温和地区的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EER ao )不宜低于制冷系统设计能效比(EER d )的 85%；
4.4 制冷系统的冷水系统的平均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设计温差的80%;
4.5 制冷系统运行期间，系统测量能量平衡系数(MEBC)小于或等于5.0%的时间占比应高于80%。
5 能效监测方法
5.1 监测系统应对制冷系统总制冷量与制冷系统总用电量进行长期准确的计量，宜对制冷系统各支路制冷量与制冷系统主要制冷设备用电量进行长期准确的计量，测量内容与测量仪表应符合附录 A.1 与附录 A.2 的规定。
5.2 监测系统应能长期准确地测量制冷系统能效比。
对于有较高计量精度要求的监测系统，用于计算能效比的传感器测量最大允许误差宜符合下表要求：
表1 测量仪表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水温度（℃）
	±0.1

	水流量（%）
	±2.0

	热量表（%）
	2%

	输入功率（%）
	±1.5

	空气温度（℃）
	±0.2

	空气湿度（%RH）
	±2.0(≤80),±5.0(＞80)


对于无较高计量精度要求的监测系统，用于计算能效比的传感器测量最大允许误差宜符合下表要求：
表2 测量仪表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水温度（℃）
	±0.2

	水流量（%）
	±2.0

	热量表（%）
	3%

	输入功率（%）
	±1.5

	空气温度（℃）
	±0.5

	空气湿度（%RH）
	±5.0


5.3监测系统监视界面应以图形化方式显示制冷系统的实时与累积运行状态，监视界面上所显示的相关测点实时数据、制冷系统及其主要设备的实时能效监测指标的刷新时间间隔应不大于10s，显示内容应符合附录A.3的规定。
5.4监测系统数据存储时间间隔应不大于1min。
5.5监测系统数据上传至远端服务器或终端时，应保持一致性与同步性。监测系统应存储不少于3年的数据，数据存储应符合附录A.4的规定。
5.6监测系统宜定期进行校准，并出具评价报告，应符合本标准5.2条要求。
6 能效分级和评价方法
6.1制冷系统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和领跑级等4个能效等级，其中三级为最低级别，领跑级为最高级别。
6.2制冷系统能效限值见表 3及表4。除表中所列城市外，其他城市所属气候分区及子区可查阅本标准附录 B。
表3 制冷系统能效限值（制冷系统额定制冷量≥1758kW）
	气候分区
	湿球温度子区
	部分城市
	三级
	二级
	一级
	领跑级

	夏热冬暖地区
	I区
	广州、深圳、南宁、海口
	3.2
	3.5
	3.8
	3.9

	
	Ⅱ区
	福州、厦门、河源、河池
	3.3
	3.7
	3.9
	4.2

	夏热冬冷地区
	I区
	上海、重庆、南京、杭州、武汉、长沙
	3.2
	3.5
	3.8
	4.0

	
	Ⅱ区
	成都、南阳、遵义、汉中
	3.3
	3.7
	3.9
	4.1

	温和地区
	I区
	贵阳、思茅、澜沧、临沧
	3.5
	3.8
	4.1
	4.3

	
	Ⅱ区
	昆明、腾冲、丽江、西昌
	3.6
	4.0
	4.3
	4.7

	寒冷地区
	I区
	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西安、郑州
	3.3
	3.6
	3.8
	4.1

	
	Ⅱ区
	太原、银川、拉萨、兰州
	3.6
	4.0
	4.4
	4.7

	严寒地区
	I区
	哈尔滨、长春、沈阳、大同
	3.5
	3.8
	4.1
	4.4

	
	Ⅱ区
	包头、玉树、兴海
	3.8
	4.3
	4.8
	5.3




表4 制冷系统能效限值（制冷系统额定制冷量＜1758kW）
	气候分区
	湿球温度子区
	部分城市
	三级
	二级
	一级
	领跑级

	夏热冬暖地区
	I区
	广州、深圳、南宁、海口
	2.9
	3.2
	3.4
	3.5

	
	Ⅱ区
	福州、厦门、河源、河池
	3.0
	3.4
	3.5
	3.8

	夏热冬冷地区
	I区
	上海、重庆、南京、杭州、武汉、长沙
	2.9
	3.2
	3.4
	3.6

	
	Ⅱ区
	成都、南阳、遵义、汉中
	3.0
	3.4
	3.6
	3.8

	温和地区
	I区
	贵阳、思茅、澜沧、临沧
	3.2
	3.4
	3.7
	3.9

	
	Ⅱ区
	昆明、腾冲、丽江、西昌
	3.3
	3.5
	3.8
	4.2

	寒冷地区
	I区
	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西安、郑州
	3.0
	3.3
	3.5
	3.8

	
	Ⅱ区
	太原、银川、拉萨、兰州
	3.4
	3.7
	4.0
	4.4

	严寒地区
	I区
	哈尔滨、长春、沈阳、大同
	3.2
	3.5
	3.8
	4.1

	
	Ⅱ区
	包头、玉树、兴海
	3.6
	3.8
	4.3
	4.7



6.3 各城市所属的湿球温度子区的判定应按表5确定，或依据T/CRAAS 1039-2023标准中的规定。
表5 湿球温度子区判定条件
	气候分区
	湿球温度子区
	供冷季室外平均湿球温度

	夏热冬暖地区
	I区
	＞23℃

	
	Ⅱ区
	≤23℃

	夏热冬冷地区
	I区
	＞21℃

	
	Ⅱ区
	≤21℃

	温和地区
	I区
	＞19℃

	
	Ⅱ区
	≤19℃

	寒冷地区
	I区
	＞16℃

	
	Ⅱ区
	≤16℃

	严寒地区
	I区
	＞11℃

	
	Ⅱ区
	≤11℃


6.4 能效等级评价方法
制冷系统全年运行能效比(EERao)达到表3或表4的某一等级；
以制冷系统达到等级的较低值作为其能效等级评价结果。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能效监测系统要求
A.1 测量内容
A.1.1 监测系统测量内容应包括下列参数：
a)制冷系统内所有设备的总用电量（kWh），应包含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以及冷却塔的总用电量；
b) 冷水机组总制冷量（kWh），冷水机组总排热量（kWh）；
c) 冷水总管的供、回水温度（℃）与水流量（m3/h）；
d) 冷却水总管的供、回水温度（℃）与水流量（m3/h），以及冷却水补水
量（m3/h）；
e) 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f) 室内回风和出风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A.1.2测量内容宜包括下列参数：
a) 各台冷水机组的用电量（kWh）；
b) 各台冷水机组的制冷量（kWh），冷水进、出口水温度（℃），水流量（m3/h）以及进、出口压差（kPa）；
c) 各台冷水机组的冷却排热量（kWh），冷却水进、出口水温度（℃），水流量（m3 /h）以及进、出口压差（kPa）；
d) 各台冷水泵和冷却水泵的用电量（kWh），运行频率（Hz），进出口压差（kPa）；
e) 各台冷却塔的冷却水进、出水温度（℃）；
f) 各台冷却塔风机的用电量（kWh）以及运行频率（Hz）；
g) 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的用电量（kWh）；
A.2 测量仪表
A.2.1 监测系统中的测量仪表应具备通用的通信接口，并应使用开放的通信协议。
A.2.2 水（液体）温度传感器的安装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范围：0℃~+45℃；
b) 水温度传感器宜采用温感元件宜采用 PT1000 铂电阻，配套高精度温度变送器；
c) 水温度传感器宜采用直接与水接触的安装方式，也可以采用带测温套筒的间接式测温方式，配套的不锈钢套筒，测温延迟时间不大于 6 s，或符合《热量表》GB/T 32224-2020 的要求。
d) 供回水温度传感器应在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测温范围内，应挑选误差特性相同的传感器配对使用，宜进行配对标定，并出具配对检定证书；
e) 冷水与冷却水总管上的温度测点应设置备用校正孔。
A.2.3水（液体）流量传感器的安装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流量传感器的流速范围：0.05 m/s~3.00 m/s；
b) 水流量传感器宜选用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或者电磁流量传感器，前后直管段过小或者有其他条件限制的场合，宜选用多声道超声波流量传感器。不能安装管段式流量传感器的，宜安装外夹式或者插入式流量传感器；
c) 应选用具有瞬态值输出功能的流量传感器；
d) 宜选用水流阻力低的产品。
A.2.4用电量的测量仪表安装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 功率测量装置应根据测量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计算真正的均方根（RMS，Root Mean Square）功率。
b) 监测带变频器的设备时，应计入变频器的用电量。
c) 电机输入功率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GB/T1032 规定的方法进行。宜采用两表（两台单相功率表）法测量，也可采用一台三相功率表或三台单相功率表测量。当采用两表（两台单相功率表）法测量时，电机输入功率应为两表检测功率之和。
d) 用电量测量仪表宜采用数字功率表。
A.2.5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安装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工作压力（压差）应大于该点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压差）的 1.5 倍，量程宜为该点压力（压差）正常变化范围的 1.2倍~1.3 倍；
b) 在同一建筑层的同一水系统上安装的压力（压差）传感器宜处于同一标高；
c) 测压点和取压点的位置应根据系统需要和介质类型确定，并应设在管内流动稳定处且满足产品需要的安装条件。
A.2.6 室外的空气温湿度传感器应置于气象箱内，该气象箱放置在被检测区域内，安装在空气流通并且避免阳光直射的位置。温湿度传感器性能要求如下：
a) 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40℃~+80℃，在此范围内，其测量精度按计量要求，应满足表 1的要求。
b) 湿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 0%~100%，在此范围内，其测量精度按计量要求,，应满足表1的要求。
A.2.7 测量线和控制线应有金属屏蔽层保护，且与测量传感器或信息变送器相连的控制线缆的屏蔽层应连接至接地点。
A.2.8 各测量仪表每年宜进行一次维保与校验，对不满足本标准计量精度要求的测量仪表，需进行维修或更换。
A.3 监视界面
A.3.1监测系统监视界面显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所有测量点位图及其测量值，测量点位应与项目实际系统流程图一致；
b) 冷水机组、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等主要设备的运行状态以及主要运行参数；
c) 系统总制冷量和总排热量；
d) 制冷机房系统的能效比；
e) 制冷机房系统的能量平衡系数；
f) 室外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g) 室内回风和出风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h) 室外气象参数、制冷机房系统以及主要设备的运行参数与能效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
I) 制冷系统以及主要设备的能效与能耗统计分析图。
A.3.2监测系统宜在单独的界面上显示各台冷水机组、水泵及冷却塔风机的瞬时相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和视在功率等以及累计的耗电量等内容。
A.3.3监测系统宜以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显示下列的冷水机组的实时参数和制冷机房的设定值：
a) 冷水机组的实时参数，包括启停状态、有功功率、有功电能、视在功率、相电流、相电压、相功率因数、相全载电流、相部分负荷以及蒸发器和冷凝器的趋近温度；
b) 制冷系统参数的设定值，包括冷水供水温度设定值、冷水回水温度设定值、冷水流量变化率设定值、最大电流限制设定值和水压差设定值。
A.3.4监测系统宜采用滑动平均法对监视数据进行平滑处理。
A.4 数据存储
A.4.1监测系统应定期自动将数据存储入数据库，且记录的数据应能以开放通用的文件格式导出，所有数据应标记数据记录的时间信息。
A.4.2数据应以便于数据分析和运行检查的方式进行分组记录和显示。
A.4.3删除或修改数据库数据的权限应采用密码保护。
A.4.4当数据通信功能中断时，建筑管理系统或能源管理系统应在通信恢复后自动从现场控制器将数据导入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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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方法
第2部分：冷水机组》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486][bookmark: _Toc10076][bookmark: _Toc9228][bookmark: _Toc26326][bookmark: _Toc9989]1  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27015][bookmark: _Toc7482][bookmark: _Toc32151][bookmark: _Toc29100][bookmark: _Toc26055]1.1 任务来源
暖通空调系统主要应用于建筑空气调节设备。据统计，国内社会总能耗中建筑能耗占比40%左右，其中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是建筑能源消耗中最主要组成部分，其耗电量占建筑总耗电量的40%~60%。由此可见，以大型楼宇为例，提升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降低其对楼宇节能效果的影响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目前，暖通空调系统行业内存在整体能耗水平低下、老旧机组数量占比过多的问题。根据根据清华大学调研数据，国内67个不同城市以水冷离心或螺杆机为冷源的制冷机房实际全年运行能效结果，制冷机房系统综合能效比普遍低于4.0，大部分机房综合能效在3.0～4.0之间。根据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历年统计数据估算出机房中大型机组现存5000多万台套，节能空间预计在20%~40%之间。但是暖通空调系统在运行能效提升方面，业内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来评价暖通空调的运行能效提升技术和运行能效水平，降低了系统运行报告、运行数据等的公正度；国内现存大量老旧系统缺少改造基准值，阻碍了各地方推进老旧系统节能改造的进程；节能服务公司、设备厂家等公布和宣传的数据缺少统一平台进行优劣对比和监管，增加了业主、招标方等判断工程节能效果、公司品牌实力的难度。
[bookmark: _Hlk126917958]因此，在国家降低建筑能耗的发展趋势影响下，业内急需统一的操作方法、评价标准和监测平台来确保楼宇暖通空调系统高效运行数据的真实性，通过研究本课题，可解决行业数据存疑难题，引导楼宇中暖通空调系统行业能效升级技术及评价方法的进步，规范系统监督，引导行业能效升级，促进行业先进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助力楼宇中大型暖通空调系统绿色、低碳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于2023年11月份批准该项目立项，并于11月将《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方法 第2部分：冷水机组》团体标准制定列入2023年计划。
[bookmark: _Toc25011][bookmark: _Toc5941][bookmark: _Toc15925][bookmark: _Toc32644][bookmark: _Toc22876]1.2 参编单位
[bookmark: _Hlk175219568]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制冷空调工程工作委员会、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bookmark: _Toc2376][bookmark: _Toc24729][bookmark: _Toc15162][bookmark: _Toc29757][bookmark: _Toc21727]1.3 主要工作过程
协会批复意见下达后，在协会指导下，组成了规范编写领导小组、编写工作办公室和由相关企业组成的编写小组。先后召开了4次编写工作全体会议，逐步明确了编写工作的指导思想、编写大纲、编写工作方式和工作进度等原则问题。在编写工作进程中，及时交流编写工作情况。总体工作进展情况如下：制定编写大纲；各编写小组按照大纲要求完成分系统的规范草稿；经对规范草稿汇总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发各编写小组修改；收集各小组修改意见后形成汇总稿草稿；汇总草稿再次征求小组意见和修改后，完成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相应编制说明。规范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发给了相关会员单位征求意见。
2023年6月5日，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制冷空调工程工作委员会、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共同确定课题。
2023年9月1日，成立了以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为首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相关产品的现状及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外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草案内容。
2023年11月1日，完成标准初稿编写。
2023年11月6日，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批准该项目立项
2024年3月28日，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标准讨论会，会中各位专家各抒己见，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标准起草小组对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解答及回复并根据讨论结果形成标准修改稿。
2024年9月29日，标准编制组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提交到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技术与标准法规部。
[bookmark: _Toc11610][bookmark: _Toc31318][bookmark: _Toc8503][bookmark: _Toc11837][bookmark: _Toc17567]2  本规范制定原则
（1）原则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进行编制。
（2）适应性：解决行业数据存疑难题，引导楼宇中暖通空调系统行业能效升级技术及评价方法的进步，规范系统监督，引导行业能效升级，促进行业先进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助力楼宇中大型暖通空调系统绿色、低碳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3）先进性：构建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能效、综合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性能指标、能效指标、运行阶段综合评价指标等技术指标，同时制定相应的测量方法、机组高效运行的判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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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冷水机组在役运行特点制定在役运行评价指标的测量方法，并制定设备报废淘汰的判定准则。
1）范围
主要阐明制订本规范的目的、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和应用本规范的基本准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本规范条文中提及的相关规范名称与编号。
3）术语与定义
给出与本规范内容相关的术语与定义。一般通用性术语与定义不列入。
4）总则
给出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方法的基本原则。
5）要求和评分方法
给出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的要求。
6）试验方法
给出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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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专门针对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能效评价方法方面的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现有的一些制冷相关标准中也无专门针对系统的科学、合理评价方法，例如我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虽然提出过类似“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和参数的定义在集控空调系统中并不完全适用，不但考虑不够全面，而且也无法体现系统的全年综合能效。国内目前已有社会团体开展相关研究（仅限制冷，无供热系统），但尚无标准推出。本标准的制定，将从设备归口方的角度、运用系统集成的思维，综合考虑机房与建筑的实际匹配问题，从而推动各行业对城市集中空调系统运行效率的研究，推动有关节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bookmark: _Toc21812][bookmark: _Toc24429][bookmark: _Toc27646][bookmark: _Toc19527][bookmark: _Toc3278]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在编制中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存在相互冲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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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870-201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430.1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1部分 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2-2016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2部分 户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JB/T 7249-2022 制冷与空调设备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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